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5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140011925號
訴願人：陳OO              南投縣OO鄉OO村OO巷O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
訴願人陳OO因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12月1日第11311040066-00號告誡書之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於113年11月接獲他分局函轉被害人賴○鈺、吳○展、陳○穎等人所報詐欺案，稱遭不詳詐騙集團以假買家手法詐騙，致渠等陷於錯誤，分別於113年10月29日跨行轉帳，共新臺幣19萬1千3百33元至詐騙集團提供之訴願人所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13-************)及台灣銀行帳戶(帳號004-************)內。原處分機關於113年12月1日通知訴願人到案說明並作成調查筆錄，因事證明確，爰依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處分書面告誡，訴願人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陳述略以：「依告誡書所述，本人涉及將金融帳戶提供第三方使用，違反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然而，本人從未將個人帳戶借予他人使用，且無任何實際參與違法活動的行為。若相關機關調查時存在誤判或未充分考量具體情況，則該處分應屬不當。根據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處分應以充分事實為基礎，且必須符合比例原則。若未經完整調查或無充分證據支持，即作出告誡處分，已違反程序正義。本人為守法公民，並無意圖觸犯任何法律，且該處分已對本人名譽與生活造成嚴重影響。如有必要，本人願配合提供相關證據或接受進一步調查，以澄清事實，還本人清白。懇請重新審查案件事實，撤銷或變更原處分，並還本人清白。」。
2、 查「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其立法理由「二、有鑑於洗錢係由數個金流斷點組合而成，金融機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以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依本法均負有對客戶踐行盡職客戶審查之法定義務，任何人將上開機構、事業完成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帳戶、帳號交予他人使用，均係規避現行本法所定客戶審查等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為，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論處，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有立法予以截堵之必要。爰此，於第一項定明任何人除基於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以外，不得將帳戶、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之法定義務，並以上開所列正當理由作為本條違法性要素判斷標準。三、本條所謂交付、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係指將帳戶、帳號之控制權交予他人，如單純提供、交付提款卡及密碼委託他人代為領錢、提供帳號予他人轉帳給自己等，因相關交易均仍屬本人金流，並非本條所規定之交付、提供『他人』使用。……五、現行實務常見以申辦貸款、應徵工作等方式要求他人交付、提供人頭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均與一般商業習慣不符，蓋因申辦貸款、應徵工作僅需提供個人帳戶之帳號資訊作為收受貸放款項或薪資之用，並不需要交付、提供予放貸方、資方使用帳戶、帳號支付功能所需之必要物品（例如提款卡、U盾等）或資訊（例如帳號及密碼、驗證碼等）；易言之，以申辦貸款、應徵工作為由交付或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已非屬本條所稱之正當理由。惟倘若行為人受騙而對於構成要件無認識時，因欠缺主觀故意，自不該當本條處罰，併此敘明。」，合先敘明。
3、 按「所謂『帳戶實際控制權』不能僅以尚在本人使用中為斷，而需考量提供帳戶之行為人，究於整體詐欺犯行中居於如何之地位及角色，如因貪圖不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之利益，縱使帳戶仍由本人使用、有本人金流，但仍不斷依照詐欺集團之指示為之，仍可能實際上欠缺帳戶控制權，導致違反此規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簡上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依據訴願人於113年12月1日調查筆錄略以：「因債務整合需求在臉書與廣告網站聯繫並加入好友，而對方稱需要做金流財力證明，訴願人便聽信並提供系爭帳戶予對方，然其卻成為騙取被害人之匯款帳戶，訴願人依對方指示將其所收到之不明金流領出後交付對方，以作為金流財力證明。」，是訴願人為取得金流財力證明之行為，無異於實際上將系爭帳戶之控制權交付他人而已非屬訴願人本人所掌握，來往之金錢非屬訴願人本人之金流；又依一般通常智識人理解之債務整合，絕無可能需要收取大筆匯款後再交付給對方；且主觀如為融資，應循正常管道、社會大眾所認同之方法，訴願人之行為與一般人客觀生活經驗有悖，且不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是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將系爭帳戶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爰依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規定裁處告誡處分，於法並無不合。

4、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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